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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路北局部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

 规划说明：

1.本图为南昌路北局部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--土地使用规划图。地块位于新抚区，南昌路北侧，规划用地面积为7124平方米，规划用地性质为供电用地（1303）。其它控规条件详见用地与建

（构）筑物控制指标表。

2.该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依据《抚顺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及《南昌路北局部地块用地性质调整可行性论证报告》进行编制。

3.规划要求建(构)筑物(构筑物不含围墙及大门)退南昌路道路红线距离不小于10米，退规划用地界限距离不小于5米(若北侧贴临地块为同一单位取得，则不含北侧同一权属单位贴临界限)，

地下空间退规划用地界限距离不小于3米，地下空间退南昌路道路红线距离不小于3米。规划区内66KV高压架空电力线路中心线两侧各12.5米范围内禁止建设建（构）筑物。

4.规划区域内须严格执行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、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（GB55037-2022）、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-2014)（2018年版）、《城市

电力规划规范》（GB50293-2014）、《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》（GB50229-2019）、《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》（CJJ83—2016）及相关规范、规定。

5.装配式建筑贯彻执行《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辽政发[2022]21号）相关规定；绿色建筑、星级绿色建筑、安装太阳能系统贯彻执行《抚顺市加强和推进

绿色建筑管理工作方案》（抚政办明电[2019]）3号）、《抚顺市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实施方案》（抚住建[2023]151号）相关规定；配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执行《抚顺市“十四五”电动

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的通知》；配建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执行《关于做好抚顺市新建居住、商业、公共建筑及工业等项目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规划配建工作（试行）的通

知》、《关于明确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规划管控指标要求的通知》（辽自然资办函[2024]219号）；移动通信基础设施配建执行《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工程技术标准》（GB51456-2023）。

6.该项目周边道路现状市政管线满足要求，便于项目市政设施接入；内部根据园区要求和项目需要配建消防水池、泵站，变配电所等公用设施和生活水、消防水、雨水、污水、热力、电力及

  通信等管线。

7.规划实施前需征求电力管理部门意见，经审查同意后方可实施。

8.规划建设前需探明地块内地下管线位置，建筑设计及施工应满足相关规范、规定要求。

9.项目实施中如发现埋藏于地下的文物，应及时通知所在辖区文物行政部门，确保文物安全。

10.方向说明：N(北)、E(东)、S(南)、W(西)。

11.本图坐标系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。图中提供坐标、标高单位均以米计算，其它未尽事宜均按有关规范、规定执行。

12.本项目所有规划内容仅限于规划用地界限范围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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